2017年度部门预算公开基本情况说明

2017年度部门预算公开部门为日照市妇幼保健院。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部门职责

日照市妇幼保健院是一所集母婴保健和医疗服务于一体的医疗保健机构，是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公益性事业单位，国家级爱婴医院。日照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日照市新生儿听力筛查中心、日照市产前筛查中心、日照市国民体质监测站均设在该院。该院2005年6月迁于新市区大学城内，并加挂日照市妇女儿童医院牌子。

（二）机构设置情况

开设妇产科、儿科、妇女保健科、儿童保健科、内科、外科、乳腺科、口腔科，针灸推拿等临床科室；检验科、放射科、药剂科、B超室、心电图室、听力筛查室6个医技科室。装备有iu22型智能化四维彩超、500MA数字胃肠机、CR、拍片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乳腺血氧成像系统、电化学发光仪、微量元素监测仪等多台百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

二、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基本情况

本部门在职在编事业工作人员87 人，离休人员 1 人，退休人员38 人，遗属 1 人，单位自聘驾驶员 6 人。

本部门共有车辆8 辆，其中，公务用车 8 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 台（套）

（二）预算情况

1、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

2017年度收入总计 6034.19 万元，较上年增加2044.1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492.1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4542万元。

2017年度支出总计 6034.19 万元，较上年增加2044.1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034.19  万元。主要用于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其中基本支出  4055.19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2452.9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417.21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185.05元；项目支出1979  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1492.19万元，具体是：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妇幼保健机构(项)1492.19万元。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预算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本年收入0万元，本年支出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0万元。

4、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情况

通过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预算1478.19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1343.68 万元，主要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险缴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生活补助、奖励金、住房公积金、采暖补贴、物业服务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日常公用经费134.51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5、政府采购情况

2017年预算政府采购支出1899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579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32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万元。

三、“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0万元，比去年减少 0 万元，主要增减变化原因为近两年无人员出国安排。
因公出国（境）费包括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本年度，我院因公出国组团数0、出国人数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3 万元，比去年减少 0 万元，主要减少变化原因是 我单位严格落实厉行公务用车使用规定,减少相关支出,控制支出预算 。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包括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万元，2017年单位财政拨款开支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   辆。
本年度，我院公务用车购置数0辆。
3、公务接待费预算 0 万元，比去年减少 0 万元，主要减少变化原因是落实厉行节约有关规定，切实严格执行接待标准，减少公务接待支出。
公务接待费包括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本年度我院预算资金公务接待0批次、0人次。
综上所述，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我单位严格落实厉行三公经费相关规定,减少相关支出,控制支出预算。

附：相关专业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市级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二、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三、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三公”经费：指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差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